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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83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欧派家居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43 

债券代码：113543        债券简称：欧派转债 

转股代码：191543        转股简称：欧派转股 

 

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

杨耀兴先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董事会秘书杨耀兴先生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欧派家居”）高级管理

人员杨耀兴先生于 2020年 1月 11日披露了减持股份计划。杨耀兴先生拟自 2020

年 2月 10日起至 2020 年 8月 7日期间内，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150,000 股（含），具体详见《欧派家居高级管理人员

杨耀兴先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3）。在本次减持计

划实施前，杨耀兴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3,298 股（其中：IPO

前取得的股份为 587,133 股；因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

股票 26,165 股）。 

2020 年 5 月 12 日、2020 年 6 月 3 日，公司分别披露了杨耀兴先生集中竞

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。截至 2020 年 6 月 1 日，杨耀兴先生累计减持其所持本公

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,800 股，具体详见《欧派家居高级管理人员杨耀兴先生

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0）和《欧派家居高级管理人

员杨耀兴先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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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7 月 15 日，公司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，以 2020

年 7 月 20 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420,172,603 股实施了每 10 股送 10.9 元

转增 4 股权益分派方案。具体详见《欧派家居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0）。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，杨耀兴先生在股权登记日持股

总数 503,298股的基础上转增了 201,319股，总持股数量为 704,617股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
截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，杨耀兴先生累计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

股 150,000股,其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杨耀兴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 

613,298 0.146% 

IPO前取得：587,133股 

其他方式取得：26,165股  

注：1、表中“持股数量”、“持股比例”均以披露减持计划时点的持股数量及公司股本总

数计算。2、其他方式为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。 

 

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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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

 

股东

名称 
减持数量（股）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

减持方

式 

减持价格区

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杨耀

兴 
150,000 0.0255% 

2020/3/6～

2020/7/27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
85.77－

126.6 
16,991,514 已完成 664,617 0.113% 

注：公司以 2020年 7月 20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 420,172,603股实施了每 10股送 10.9元转增 4股权益分派方案，本次权益分派后，公司总

股本为 588,241,644股。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 7月 21日，除权除息价为 94.09元。表内“减持比例”、“当前持股比例”均以上述公司总股本 588,241,644

股为基础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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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/7/28 


